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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台科〔2024〕12号

台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经科局、科技事业中心）、台州湾新

区经科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有关部署要

求，深入推进全过程公正高效集成监管攻坚行动，根据工作要

求，市局组织编制了《台州市科技系统 2024 年度行政执法“双

随机、一公开”事项清单》和《台州市科技系统 2024 年度行政

执法双随机抽查计划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工作站位，进一步增强行动自觉性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加快监管方式转变、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提高监管效率的重大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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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近年来，科技部门按照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切实提升科技行政执法的公平性、规范性

和有效性，为维护科技领域事中事后监管作出了重要贡献。新

形势下，各级科技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把“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作为全面推进公正高效集成监管的关键性举措，持

续完善相关事项编制、认领、公示工作，健全工作机制和方式

方法，不断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日常性、基础性、权威

性，推动科技领域新型监管机制更加完善，实现监管“无事不

扰”“无处不在”。

二、加大融合力度，不断提升双随机监管集成度

市科技局在省级清单的基础上，组织编制了 2024年度双随

机抽查计划。各县（市、区）局要对照市级新版抽查事项清单

和计划表，结合本地实际，及时细化编制本辖区 2024年度双随

机抽查计划，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好“双随机”抽查各项

目标要求，推动重点监管执法检查任务以双随机方式开展。要

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切实提高“跨部门双随机监管率”。各地在 4

月底前制定并公布计划，并要注重统筹性和协调性，避免重复

检查和低质量检查。

三、强化清单管理，进一步夯实双随机监管工作基础

市局各有关单位要将监管事项的落地应用作为履职尽责的

重要抓手，按照新版抽查事项清单中列明的双随机抽查事项，

及时做好行政执法事项的更新维护工作，提高监管事项编制质

量。要确保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均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方式实施抽查检查，进一步夯实新型监管机制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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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完成双随机监管各项任务

各级科技部门要认真对照全过程公正高效集成监管攻坚行

动和法治政府建设等考核评价要求，借势借力推进“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提质拓面，力争全年双随机抽查事项占比达到 60%以

上，跨部门双随机抽查占所有双随机抽查检查的比例达到 40%

以上，双随机抽查检查占所有行政检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应用率达到 95%以上，掌上执法率达到 95%

以上。

各县（市、区）局要对本辖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开

展情况进行跟踪研判，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市局

将结合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相关指标考核晾晒，

加强数据监测分析，定期通报随机抽查事项负面清单落实和年

度抽查计划任务实施等情况，并适时组织开展推进情况督导检

查。

联系人：办公室祝雨萧；联系电话：8851057

附件：1.台州市科技系统 2024年度行政执法“双随机、一公

开”事项清单

2.台州市科技系统 2024年度行政执法双随机抽查计

划表

台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4年 4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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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州市科技系统 2024 年度行政执法“双随机、一公开”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监管

层级
监管对象 监管方式 监管流程 监管结果

1

对已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

业的行政检

查

国家

级,省
级,市
级,县
级

企业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发放通知；

2.随机抽取对象；

3.反馈检查结果

1.未发现问题；

2.发现问题，不符合条件，进行撤销入库科技型中小

企业登记编号。

2
对科技类校

外培训机构

的行政检查

省级,
市级,
县级

营利性及非营

利性科技类校

外培训机构

重点监

管、联合

监管

1.会同教育、综合执法等部门联合制定监管

工作计划；

2.依法选定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作为检查对

象；

3.会同教育、综合执法等部门对科技类校外

培训机构开展联合行政检查；

4.联合对违法违规开展科技类培训的行为进

行查处；

5.教育行政、综合执法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后，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做

好相关备案，并将严重失信单位纳入黑名单。

1.责令相关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

为并予整改；

2.由教育行政部门、综合执法部门依法对违法违规经

营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3.由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备案

工作，将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入诚

信档案，对严重失信单位纳入黑名单，限制其开展科

技类校外培训项目。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 5 —

序

号
事项名称

监管

层级
监管对象 监管方式 监管流程 监管结果

3

对科技成果

转化、交易、

认定的行政

检查

省级,
市级,
县级

科技成果检测

组织者、评估

机构、技术交

易中介机构和

人员、从事科

研人员

重点监管,
信用监管

1.县级以上科技部门每年对产业化项目经费

补助对象生产和销售情况进行抽查，或技术

成交合同进行抽查，或对评估机构、技术交

易中介机构进行走访抽查。

2.反馈检查结果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或者荣誉

称号、诈骗钱财、牟取非法利益的，责令改正，取消其奖励和荣誉称号，

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2.在科技成果检测或者评估中，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责

令改正，予以警告，对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

书；

3.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的，由科技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4.在技术交易中从事代理或者居间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从事经纪业务

的人员，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责

令改正，予以警告，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

5.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信息记入社会信用档案。

4
对外国人来

华工作的行

政检查

省级,
市级,
县级

来华工作的外

国人、聘用外

国人的用人单

位

重点监管,
信用监管

1.会同公安、移民管理部门联合制定监管计

划；

2.联合选定聘用外国人单位作为检查对象；

3.会同公安、移民管理部门对聘用外国人单

位和外国人开展联合行政检查；

4.联合对发现非法就业的行为进行查处；

5.公安、移民管理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部门做出撤销许可决定

并纳入诚信记录。

1.由公安移民管理部门对非法就业的外国人采取强制

措施，对非法聘用外国人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2.由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部门做出撤销许可决定，将

非法聘用外国人单位和非法就业外国人纳入诚信记

录，限制其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备注：若涉及机构改革调整的执法事项，将按“三定”划转到相关部门负责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http://59.202.53.241:8073/zjjgk/epointqlk/auditcatalog/basic/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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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州市科技系统 2024 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表

序

号

抽查计划

名称
抽查类别

抽查

方式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

对象数

抽查

时间

关联信用风险

规则要求

不同地

区抽查

比重

省级计划及实

施要求

市级计划及

实施要求

责任

处室
备注

1

2024年度

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

的抽查检

查

KJ04.对
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

监管

定向 企业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线上核查

各地根据

监管实际

自行安排

11月
底前

各地根据实际

自行确定关联

信用风险规则

的具体要求

5%
（不同

地区抽

查比重

相同）

省级不在执法

平台设置统一

的计划，由市

级根据检查要

求统筹安排

市局不作统

一抽取，由

各县市区局

自行按规定

抽取。

高新处

指导部

门：省

经信厅

技创处

备注：若涉及机构改革调整的执法事项，将按“三定”划转到相关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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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25日印发




